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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法》法律的主要內容 

隨着“一國兩制”事業進入新階段，澳門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的領域上面臨更多挑

戰，為從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上進一步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以及完善和優化行政

長官選舉的管理流程，立法會日前通過了第 20/2023 號法律《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法〉》，

該法律已於 2023 年 12 月 27 日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並於 2024 年 1 月 1 日

開始生效。今天本欄將為大家介紹該法律的重點內容。 

一、完善行政長官選舉的被提名人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下稱“選委會”）委員

選舉參選人的資格要求規定 

新增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參選和出任選委會

委員的資格條件，並規定行政長官選舉的被提名人及選委會委員選舉的參選人不得為外

國議會或政府的成員。此外，規定上述人士在參選時須就擁護和效忠的事宜作真誠聲

明，並就相關事宜簽署並提交聲明書，拒絕簽署聲明書者不得參選。 

二、設置確保資格審查程序順暢運作的機制 

將資格審查的標準法定化，並在法律中列舉判斷的標準，以及訂明由維護國家安全

委員會負責對被提名人及參選人是否擁護和效忠事宜進行審查，並就不符合條件者向行

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發出具約束力的審查意見書；對於管委會根

據上述審查意見書作出的決定，不得提起聲明異議或司法上訴。 

為有效發揮資格審查機制的作用，規定被提名人及參選人在報名當年或之前的五個

曆年內曾依法被判斷為不擁護《基本法》或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澳門特別行政區，

其報名將不被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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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將管委會改為常設機構，以便持續跟進選委會委員在任期內是否符合法定資

格，並及時作出喪失委員資格的決定。 

三、 加強遏止違規行為及優化選舉流程 

為維護選舉秩序及公平性，訂明公然煽動不投票或投空白票、廢票行為，將構成刑

事犯罪；訂明《行政長官選舉法》適用於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作出的部分犯罪行為，

包括使用脅迫及欺詐手段影響選舉、公然煽動不投票或投空白票、廢票，以及賄選等；

將違規公佈民意調查結果的處罰對象由現時僅限於社會傳播、廣告或民意測驗機構或企

業，擴展至任何個人及實體；訂明法人及其他等同實體的刑事責任。 

此外，規定娛樂場幸運博彩的承批公司及在娛樂場內執行職務的工作人員須在選舉

中遵守中立義務，以及取消投票時須使用投票權證明書的規定，並將行政公職局的部分

職權交由管委會行使。 

註： 本文內容主要參閱第 20/2023 號法律《修改第 3/2004 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

的規定。 

 


